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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推動組織與調適架構 

1.1 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組織架構 

氣候變遷調適為一跨領域跨空間之課題，地方層級之氣候變遷調

適策略需同時遵循「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與溫氣體減量及管

理法下之「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以及「國土計畫法」，如何讓

氣候變遷調適落實於國土計畫中，由國土發展之角度，以因應氣候變

遷出發，重新思考土地規劃，同時執行減災與避災措施，成為地方政

府之新課題本計畫依據臺灣國家型/區域型重大發展規劃、連江縣自然、

社經、環境背景、氣候變衝擊分析、脆弱度評估結果及未來發展規劃，

並參酌國際組織、國外城市及國內其他縣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之政策

或策略，基於中央機關與地方政府之分權及職掌差異，提出連江縣之

調適政策願景與策略發展規劃，並亦以地方政府之立場，提請建議中

央機關需協助發展之計畫，以完備連江縣之氣候變遷調適方案，全面

性因應氣候變遷。 

為配合中央推動低碳永續家園之政策，連江縣政府於民國 102年成

立「連江縣永續家園委員會」，並設置「連江縣低碳永續家園專案辦公

室」，且因應 112年氣候法通過，便結合原「連江縣永續家園委員會」，

成立「連江縣永續發展暨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專責永續發展、氣候

變遷因應重大議案之研訂審議及相關事務之協調推動。「連江縣永續發

展暨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訂定推動會設置法規及組成如表 1-1 及圖 1-

1 所示，包括推動會權責、組成、人員分工、運作機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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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連江縣永續發展暨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設置法規 

連江縣永續發展暨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設置要點 

公發布日： 民國 109 年 07 月 21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13 年 08 月 23 日 

發文字號： 府授環字第 1130039128 號函 

一、連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保護環境生態、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氣候變遷調適

政策理念、保障社會公平正義與促進經濟發展，在全國永續發展及淨零排放架構下，

建設本縣成為「健康島嶼．幸福馬祖」之城市，以提昇縣民生活品質，並達環境、社

會及經濟永續發展，特設連江縣永續發展暨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以下簡稱本會)，並

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研訂本縣永續發展及氣候變遷事務之願景與策略，審議本府永續發展及氣候變遷相關

重大議案。 

(二)參與全國永續發展及氣候變遷事務會議，與有關永續發展及氣候變遷事務之跨縣市合

作，以善盡地球村成員責任。 

(三)協調推動水土資源永續利用、永續城鄉建設及綠色生活，促進縣民活動與自然環境之

融合共生，營造優質生活環境。 

(四)協調推動生物多樣性之保育、水資源保護及健康風險管理，以確保縣民健康及生態系

平衡。 

(五)推動節能減碳、綠色產業、永續產業及發展綠色交通運輸，促成高環境品質及永續經

濟發展之共享。 

(六)推廣永續發展及氣候變遷因應教育宣導，提昇政府與民間社區夥伴關係，全面落實發

展工作。 

(七)加強預防保健、強化社區防疫，促進心理健康，落實長期照顧，全面發展健康樂活生

活。 

(八)強化社會支持系統及弱勢照顧，改善就業環境，並且重視社區安全，營造安全環境。 

(九)其他有關本縣永續發展工作及氣候變遷事務之推動相關事項。 

三、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縣長兼任之；副主任委員一人，由縣長指定，其餘委員十五

人至二十一人，由主任委員就本府相關局處首長或相關人員，及具有永續發展及氣候

變遷學識經驗與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二人以上、社會人士(包括民意代表等)聘(派)兼

之。 

四、本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委

員出缺時，應予補聘；補聘委員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外聘委員任一性別以不低於外聘委員全數四分

之一為原則。 

五、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縣環境資源局局長兼任之，承主任委員之命，綜理本委員

會行政業務。置副執行秘書一人，由本縣環境資源局副局長兼任之，襄助執行秘書辦

理本委員會相關行政業務。 

六、本會設秘書組，其業務由本縣環境資源局指派該局相關人員兼辦，受執行秘書之指揮

監督。其任務如下： 

(一)辦理本委員會行政事務。 

(二)彙整永續發展及氣候變遷事務相關資訊。 

(三)彙整各工作分組執行工作相關資料。 

(四)彙整決議事項執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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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臨時交辦之其他幕僚作業。 

七、本會設工作會議，由執行秘書召集，辦理本委員會議案之規劃及決議之協調事項。 

八、本會得視實際需要設工作分組，各分組之成員，由第三點各款之委員組成之，並以本

府委員為召集人，以推動及策定經濟、社會及環境等 3 個面向之永續發展及氣候變遷

因應等相關議題。各組依任務需要得研提永續發展及氣候變遷事務相關議題，經本委

員會決議後，交由本府各單位(機關)執行。 

九、本會每六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會

議主席，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

不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會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

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方得決議。 

十、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由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除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外，如因

故不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委員關於案件審議、決議之迴避，準用行政程

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十一、本會、工作會議或工作分組開會時，得邀請相關機關單位主管、專家學者或社會人

士列席或提供諮詢。 

十二、本會成員均為無給職。另府外委員及受邀請列席之專家學者或社會人士出席會議，

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 

十三、本會及工作小組所需業務經費，由本府各相關機關於年度預算額度內編列預算支

應。 

十四、本會對外行文以本府名義行之。 

 

圖 1-1 連江縣永續發展暨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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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下設置環境組、社會組及經濟組，由縣長指派環境資源

局局長統籌以上各組業務，另由相關單位(機關)之副主管(副首長)擔任

副組長；各組由環境資源局、教育處、產發處、交旅局、公車處、工

務處、地政處、文化處、衛生局及警察局主辦，相關單位(機關)協辦。

各組應依本縣永續發展目標及因應氣候變遷執行業務，並追蹤檢討各

機關辦理之成效，其業務內容如下： 

一、環境組 

(一) 由環境資源局、教育處、衛生局主辦。統籌辦理本縣永續發展目

標中教育推廣面向、氣候行動、資源循環、節能減碳、綠色能源

及生態環境面向推動措施成果彙整、執行成效及資料稽核審查。 

(二) 推廣本縣推動環境維護、循環經濟、在地食農、社區總體營造及

氣候變遷調適等教育推廣、教育、研究及宣導等工作。 

(三) 推動國家政策落實本縣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推動工作。 

(四) 配合國家政策落實本縣溫室氣體管制及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推

動工作。 

(五) 參與各項國際城市交流、研討、論壇及成果發表。 

二、社會組： 

(一) 由文化處、民政社會處、行政處及警察局、消防局主辦。統籌辦

理本縣永續發展目標中改善社會福利、醫療保健系統與就業環境、

促進性別及族群權益之推動措施成果彙整、執行成效及資料稽核

審查。 

(二) 評估本縣社會福利政策、人口與健康、促進和平多元社會及社會

安全等策略發展規劃，以強化社會支持系統及弱勢照顧，改善就

業環境，營造安全環境。 

(三) 推動預防保健、強化社區防疫，促進心理健康，落實長期照顧，

全面發展健康樂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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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提升災害風險評估及韌性，確保國土安全、強化整合管理，防範

海岸災害。 

(五) 統籌辦理本縣永續發展目標中城鄉發展之推動措施成果彙整、執

行成效及資料稽核審查。 

(六) 統籌辦理本縣永續文化面向推動措施成果彙整、執行成效及資料

稽核審查。 

(七) 評估本縣區域與城鄉永續發展、合宜城鄉結構、區域開發、建築

活化再利用、綠色建築及居住協助政策等策略發展規劃。 

三、經濟組： 

(一) 由交旅局、產發處、工務處、地政局主辦。統籌辦理本縣永續發

展目標中綠色運輸面向推動措施成果彙整、執行成效及資料稽核

審查。 

(二) 評估本縣綠能交通、低碳旅遊等政策及推廣低耗能大眾運輸系統

等策略發展規劃。 

(三) 評估本縣住商部門節能及相關補助等工作。 

(四) 提升各維生基礎設施之韌性。提升能源供給及產業之調適能力，

推動綠色產業、永續產業。 

(五) 推動各景點、公園、遊憩場所，低碳觀光設施之建置。 

(六) 確保農業生產及維護生物多樣性 

(七) 觀光景點、公園及道路環境綠化與維護管理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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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調適領域分工 

連江縣所訂定的調適領域，共計有 6大領域，分別為「維生基礎設

施」、「水資源」、「土地利用」、「能源供給及產業」、「農業生產及生物

多樣性」、及「健康」。「連江縣永續發展暨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已依

各局處權責及業務性質與調適領域關聯性進行領域小組分工，對應至

中央權責單位。並已盤點連江縣調適領域，依優先次序界定本期範疇

領域或議題。依據國家各領域主協辦機關架構，計畫初期預先擬定連

江縣推動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之架構如表 1-2 所示。 

表 1-2 連江縣氣候變遷調適領域主辦及協辦機關列表 

領域 內容說明 
地方 

主辦單位 

地方 

協辦單位 

中央 

權責單位 

能力建構 

1. 推動法規與政策轉型 

2. 提升地方因應氣候變遷基礎能力 

3. 完備氣候變遷資訊與知識 

4. 落實教育、宣導及人才培育 

5. 強化地方調適作為 

6. 減低災害風險，提升區域調適力

及恢復力  

環資局 

消防局(災害

風險)、工務

處、產發

處、教育處

(教育) 

環境部 

維生基礎設施 

1. 強化維生基礎設施建設、風險評

估與檢修應變能力 

2. 提升維生基礎設施因應氣候變遷

之調適能力 

工務處 

消防局、環

資局、產發

處、交旅局 

交通部 

水資源 

1. 確保供水穩定，促進民生產業永

續發展 

2. 完善供水環境，致力邁向資源循

環永續 

環資局 
連江縣 

自來水廠 
經濟部 

土地利用 

1. 降低氣候變遷衝擊，促進國土使

用合理配置 

2. 文化資產的保存，掌握實際文

化資產之保存環境現況 

工務處 

文化處 
環資局 內政部 

海洋及 

海岸 

1. 辦理海洋保育教育宣導  

2. 清除海洋廢漁網具 

教育處 

(海洋教育) 
環資局 

教育部 

環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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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內容說明 
地方 

主辦單位 

地方 

協辦單位 

中央 

權責單位 

產發處 

(廢漁網具) 

能源供給及產

業 

提升能源產業氣候風險辨識能力與

推動調適策略 
產發處 環資局 經濟部 

農業生產及生

物多樣性 
提升農業氣候風險管理能力 產發處 環資局 農業部 

健康 
1. 確保氣候變遷下之環境品質 

2. 提升民眾調適能力 
衛生局 環資局 

衛生 

福利部 

 

1.3 調適推動架構 

為有效整合各領域調適策略與行動計畫，促進跨領域與跨層級溝

通交流及經驗分享，確保全縣各項政策和行動計劃的協調與一致性。

其強化韌性調適議題的因應框架與推動方針說明如下： 

一、跨部門協作：強化不同局處之間的協同合作，特別是涉及多個領域

的議題(如水資源與農業生產的交集、健康與維生基礎設施的關聯

等)，促使各單位能夠在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達成共識並有效配合。 

二、調適計劃的整合：建立一個綜合性的調適計劃，將各個領域的調適

行動納入一個統一的框架中，並在規劃階段就各領域之間的衝突或

協同效應進行評估與調整，確保各項措施的協同效益。 

三、資料共享與決策支持：建立跨部門的資料共享平台，利用大數據、

氣候模擬等技術，提供各單位在面對氣候變遷挑戰時的決策支持工

具，從而提高政策的科學性和前瞻性。 

四、監測與評估機制：設立定期的監測與評估機制，對各領域的調適效

果進行跟踪評估，並根據實施過程中的反饋進行調整。這有助於在

長期內不斷調整和優化應對策略，確保措施的持續有效性。 

五、加強公民參與與社會共識：除了政府層面的協同，還需加強與地方

社會、企業及民間團體的溝通合作，共同討論和推動地方層面的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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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調適措施，提升公眾對氣候變遷議題的認識與應對能力。 

透過這些強化的框架和推動方針，本縣能夠更有效地應對氣候變

遷帶來的挑戰，並促進各部門在調適措施上的協同合作與資源整合。

另參考國科會所彙整之國內外調適推動方法與建議，基於前期調適工

作實務經驗檢討，將各調適領域調適工作分為「辨識氣候風險與調適

缺口」及「調適規劃與行動」等二階段，第一階段「辨識氣候風險與

調適缺口」包括調適課題辨識、現況風險盤點、未來風險及調適缺口

辨識等工作，第二階段「調適規劃與行動」則針對前述風險評估與調

適缺口擬定具體目標，進行調適選項評估，逐步落實調適行動與監測，

定期滾動檢討並公開成果說明國家調適進展，做為後續強化調適量能

之溝通基礎(如圖 1.2)。 

由於各調適領域或行動計畫執行進度、科研基礎、評估因子複雜

度有所不同，若尚無法直接進行調適行動規劃或落實調適行動之機關，

需著重新於第壹階段之盤點現行基礎量能、評估氣候風險與缺口辨識，

做為後續第貳階段擬定調適策略之依據。若前期已進行現況盤點與氣

候變遷風險之機關，則針對風險與調適缺口於第貳階段進一步研擬調

適策略與計畫，並訂定追蹤指標定期監測，以利於計畫結束後檢討執

行效益，並持續滾動修正。 

 

圖 1.2 二階段調適框架及其操作步驟 


